北京印刷学院线上考试监考人员职责
（试行）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巡考教师应提前20分钟进入网络考场，负责考生签到，要求考生名称设为所在学院+考生姓名。
2、 监考教师需提前15分钟进入网络考场，开考前5分钟向考生宣读考场纪律。分别于开考后20分钟，结束考试前20分钟截屏存档。
3、 监考如发现考生有违纪、作弊倾向，应及时提出口头警告，如再三警告无效，确有违纪、作弊行为，要将该考生学号、姓名、情节做详细记录并保存截屏等证据，考试结束后报教务处。
4、主考教师提前10分钟到考场，负责网络考试试题发布与试卷收集。
5、监考教师通过腾讯会议全程视频监控，自始至终维持考场秩序，不得擅离考场，对考题内容不做解释，对网络考试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处置、记录（截屏取证）、上报。
6、辅导员全程负责维护网络考场纪律，协助处置违纪情况。
7、考试结束前15分钟，监考人员应提醒考生注意时间；考试结束后认真核对试卷份数和考试人数，如有问题应及时联系巡考教师或考务教师。
8、本职责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与修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2022年5月13日
